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７１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青岛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收到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青岛市国资委」）关于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空调」）向本公司注入白色家电资产认购本公

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的批复（青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２６

号），青岛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关于海信空调向本公司注

入白电资产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的方案，并同意海信空调将拟注入的白电资产和负债合计作价

人民币

１２３

，

８２０．４８

万元注入本公司， 本公司以

３．４２

元

／

股的价格向海信空调非公开发行

３６

，

２０４．８１８７

万股

（每股面值

１

元，以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最终审定核准数量为准）

Ａ

股股份，作为购买上述资产所支付的对价。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青岛市国资委批复后，还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批准、国内和香港两

地有关监管机构、主管部门等有权单位的批准、核准、同意或备案，以及对海信空调的要约收购豁免的批准

或核准。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７２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公司章程第

８．１１

条及

９．６

条订明：“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为本公司上述股东大会股东提交参会确认回执的最后日期，根据本公司收到的回执，

拟出席上述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故根据本公

司章程发布上述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与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发布的通知一致（请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发布的通知），上述股东大会的表决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

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００

１．ａ

发行方式

１．０１

１．ｂ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２

１．ｃ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１．０３

１．ｄ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１．０４

１．ｅ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１．０５

１．ｆ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１．０６

１．ｇ

发行数量

１．０７

１．ｈ

本次发行前若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１．０８

１．ｉ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１．０９

１．ｊ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１．１０

１．ｋ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１．１１

２

关于签署《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

Ａ

股）购买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白电资产之协议》的

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Ａ

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并授权本公

司董事会作出一切彼等认为合适或适宜的事宜及行

动以及签署一切文件，以履行或使有关报告书生效的

任何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免于

按照中国国内及香港有关规定和要求向全体股东发

出全面收购要约（要约清洗豁免）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
：

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４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８１％

。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情况

（

１

）、非公开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情况

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相关事宜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六届二次董事会、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六届三次董事会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０７１９４１

号）正式受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９２８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

（

２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华验字［

２００８

］

９４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予以验证确认，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７

，

５７９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费、承销费、审计费、律师费、验资费、上市登记费等）

１５

，

１５１

，

７１６．８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８２

，

４２７

，

２８３．２０

元。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发行的股权登

记相关事宜。

（

３

）、本次发行完成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

—

０３０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中的承诺：

鼎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限售期

３６

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其它

９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限售期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

１

）非公开发行后因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

本

３３３

，

７６６

，

２３３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共计转增股份

２３３

，

６３６

，

３６３

股。本次公积金转增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股。股本结构变化

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５

，

３３１

，

３３９ １２９

，

７３１

，

９３７ ３１５

，

０６３

，

２７６ ５５．５３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４８

，

４３４

，

８９４ １０３

，

９０４

，

４２６ ２５２

，

３３９

，

３２０ ４４．４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Ａ

）

７７

，

４６８

，

３９４ ５４

，

２２７

，

８７６ １３１

，

６９６

，

２７０ ２３．２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Ｂ

）

７０

，

９６６

，

５００ ４９

，

６７６

，

５５０ １２０

，

６４３

，

０５０ ２１．２６

三、股份总数

３３３

，

７６６

，

２３３ ２３３

，

６３６

，

３６３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

１００

（

２

）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安排了股改实施后的第三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

，

３９６

，

１４３

股）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此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本 变动数 变动后股本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５

，

０６３

，

２７６ －８０

，

３９６

，

１４３ ２３４

，

６６７

，

１３３ ４１．３６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５２

，

３３９

，

３２０ ８０

，

３９６

，

１４３ ３３２

，

７３５

，

４６３ ５８．６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Ａ

）

１３１

，

６９６

，

２７０ ８０

，

３９６

，

１４３ ２１２

，

０９２

，

４１３ ３７．３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Ｂ

）

１２０

，

６４３

，

０５０ ０ １２０

，

６４３

，

０５０ ２１．２６

三、股份总数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０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１００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股） 本次上市股份（股）

１

东阳市正通贸易有

限公司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新疆中晟达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浙江真金实业有限

公司

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

中泰信托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１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６

杭州晓兴纺织品有

限公司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

上海中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深圳市凯辉科技有

限公司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

深圳市龙票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７

，

７３５

，

０００ ７

，

７３５

，

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

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

有股份

２３４

，

６６７

，

１３３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１１６

，

６０２

，

１３３ ２０．５５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

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

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

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

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２３４

，

６６７

，

１３３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１１６

，

６０２

，

１３３ ２０．５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２１２

，

０９２

，

４１３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３３０

，

１５７

，

４１３ ５８．１９

Ｂ

股

１２０

，

６４３

，

０５０ ０ １２０

，

６４３

，

０５０ ２１．２６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３３２

，

７３５

，

４６３ １１８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８００

，

４６３ ７９．４５

股份总额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０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１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６９

、

２００８６９

证券简称
：

张裕
Ａ

、

张裕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临
０１２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股东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张裕

Ａ

，张裕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９

（

Ａ

股），

２００８６９

（

Ｂ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首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８

号，交易广场第三座

６

楼

通讯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８

号，交易广场第三座

６

楼

联系电话： （

８５２

）

２８４６ ７５５５

传真： （

８５２

）

２８４６ ９６９１

持股变动性质： 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

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

司

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首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张裕

Ａ

、张裕

Ｂ

、

张裕、上市公司

指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股东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首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８

号，交易广场第三座

６

楼

亚洲区负责人：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ｎｎ

实缴出资额：

１５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

港元

登记证号码：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ＡＡＪ６９３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委托，提供投资产品

通讯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８

号，交易广场第三座

６

楼

股东名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ＬＣ

和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

Ａｓｉａ

）

Ｌｔ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ｎｎ

董事 澳大利亚 新加坡

Ｌａｕ Ｋｗｏｋ Ｋｉｔ Ｍａｒｔｉｎ

（中文名：刘国杰）

董事

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ｉｔｈ Ｊａｍｅｓ

董事 澳大利亚 香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它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所管理的基金除了持有张裕

５．９７７８％

的股份外，不存在

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基金买卖张裕

Ｂ

股股份目的是希望获取长线投资增值收益， 是其正常的业

务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根据自身的判断和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规定，对张裕

Ｂ

股份进行买卖，并按照规定进行披露，但暂时无意在短期内增持张裕

Ｂ

股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开始通过深圳交易所集中交易购入张裕

Ｂ

股股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本公司管理的

２

支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交易合计购得张裕

Ｂ

股

４４９

，

５９３

股，交易完

成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合计持有张裕

Ｂ

股股份已超过张裕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

（达到

５．０２４％

）。 但是，

由于本公司投资及合规系统在信息提示设置上出现疏忽，本公司未能及时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管理的

７

支基金合计持有张裕

Ｂ

股股份

３１

，

５１９

，

５２８

股，占张裕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

５．９７７８％

。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管理的基金不持有任何张裕

Ａ

股股票。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持有的张裕

Ｂ

股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买卖股份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本公司及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未买入任何张裕

Ｂ

股股份。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本公司管理的以下

３

支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交易共计买入张

裕

Ｂ

股

２

，

１５３

，

１３７

股，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购入股份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环球伞子基金有

限公司

－

首域中国增长基金）

１

，

９３３

，

８３７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ＰＬＣ －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ＵＮＤ

１４０

，

１００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ＣＶ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７９

，

２００

合计

２

，

１５３

，

１３７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本公司管理的以下

４

支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交易共计买入张裕

Ｂ

股

１

，

３１８

，

３１８

股，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购入股份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环球伞子基金有

限公司

－

首域中国增长基金）

１

，

０８１

，

０５０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ＰＬＣ －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ＵＮＤ

１６１

，

９６８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ＣＶ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７５

，

２００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ＲＣ ＦＵＮＤ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３１８

，

３１８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本公司管理的以下

５

支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交易共计买入张裕

Ｂ

股

３

，

８９３

，

５１１

股，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购入股份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环球伞子基金有

限公司

－

首域中国增长基金）

２

，

７３０

，

１８３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ＲＣ ＦＵＮＤ ９

，

１００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ＩＡ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ＬＵＣ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环球伞子

基金有限公司

－

首域亚洲股本优点基金）

９９４

，

６２８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Ｓ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伞子基金

－

首域亚洲铁桥基金）

３２

，

７００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ＣＶ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１２６

，

９００

合计

３

，

８９３

，

５１１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本公司管理的以下

４

支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交易共计买入张裕

Ｂ

股

１

，

７２８

，

３０２

股，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购入股份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ＩＡ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ＬＵＳ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环球伞子

基金有限公司

－

首域亚洲股本优点基金）

１

，

０２２

，

６９１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伞子基金

－

首域亚洲铁桥基金）

６

，

５００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环球伞子基金有

限公司

－

首域中国增长基金）

５９９

，

５１１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ＰＬＣ

–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ＵＮＤ

９９

，

６００

合计

１

，

７２８

，

３０２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本公司管理的以下

３

支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交易共计买入张裕

Ｂ

股

３１８

，

９７４

股，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购入股份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首域环球伞子基

金有限公司

－

首域大中华增长基金）

９０

，

２９０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ＩＡ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ＬＵＳ ＦＵＮＤ

（中文名：首域环球伞子

基金有限公司

－

首域亚洲股本优点基金）

１６８

，

４８５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ＰＬＣ

–

ＳＫＡＮＤＩ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ＵＮＤ

６０

，

１９９

合计

３１８

，

９７４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本公司管理的以下

２

支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交易

共计买入张裕

Ｂ

股

３７

，

１０８

股，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购入股份数

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ＦＵＮＤ ＰＬ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首域环球伞子基金有限公

司

－

首域大中华增长基金）

２２

，

１０８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ＣＶＣ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Ｄ

１５

，

０００

合计

３７

，

１０８

本公司及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未卖出任何张裕

Ｂ

股股票。

二、交易价格区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述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期间买入张裕

Ｂ

股的价格区间为

２７．８２

港币

至

４９．１７

港币。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的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张裕董事会办公室（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大马路

５６

号）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商业注册证；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文本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首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盖章）

董事（签字）：

二

○○

九年八月十一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张裕

Ａ

，张裕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９

（

Ａ

股），

２００８６９

（

Ｂ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首域投资

（香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１

，

５１９

，

５２８＿＿＿＿＿＿＿＿＿＿＿＿＿＿＿＿＿＿＿＿＿＿＿＿＿＿＿＿＿＿

变动比例：

＿５．９７７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首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盖章）：

董事（签字）：

日期：二

○○

九年八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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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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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营口港 公告编号
：

临
2009－020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询问第一

大股东并自查后认为，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限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经询问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自查后确认，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未来的

3

个月内也不会策划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司已披露的重大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作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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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
：

临
2009- 020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8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于世光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11

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09

年

7

月

8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 本次共发行股票

5000

万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23685

万股， 实收资本增加为

23685

万元， 该事项已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验资报告》

（

(2009)

羊验字第

17237

号）审验。

据此，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3685

万元。 根据

2008

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

现有第六条原文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685

万元。

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3,685

万元。

根据

2008

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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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规定，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09

年

8

月

7

日、

8

月

10

日、

8

月

11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股票价格触及跌幅限制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管理层询问，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所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另询问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大股东不存

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目前除已披露的收购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

的

股权外，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注入、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同时承诺至少两周内不筹划同一事

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两周之内，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其他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报刊、网站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00087 8� � � � �

证券简称
：

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

2009- 4 3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200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备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在全国银行间

市场发行规模为

16

亿元人民币的

2009

年度第一期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短期融资券，现公告如下：

1.

融资券名称：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

本期发行规模（面值）：共计人民币壹拾陆亿元（

RMB1,600,000,000

元）。

3.

待偿还余额限制：发行人待偿还融资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

4.

期限：

365

天。

5.

担保：本期融资券不设立担保。

6.

发行方式：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发行。

7.

单位面值：

100

元。

8.

票面利率：发行利率通过簿记建档程序确定。

9.

发行价格：面值发行，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

10.

起息日：

2009

年

8

月

19

日

11.

到期日：

2010

年

8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2.

到期兑付金额：到期一次性兑付本息。

13.

承销方式：组织承销团，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4.

簿记建档时间：

2009

年

8

月

17

日

15.

缴款日：

2009

年

8

月

19

日

16.

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的短期信用级别为

A-1

，发行企业主体信用级别

为

AA-

。

17.

托管方式：采用实名记账方式。

18.

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19.

交易市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20.

兑付方式：托管机构代理兑付。

21.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本期融资券所涉及的所有税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2.

适用法律：本期发行融资券的所有法律条款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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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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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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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新增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8

月

11

日

2.

召开地点：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新工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杨国威先生

6.

本次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5

日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172,498,1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8.08％

。

2.

非流通股股东：

外资法人股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51,470,000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88.06％

。国有

法人股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0,530,000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4％

。

3.

外资股股东（流通股

B

股）：

外资股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498,149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4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中国境内银行从阿尔斯通 （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因审议关联交易， 外资法人股股份

151,470,000

股的股东回避表决。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意股份

20,

530,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

意股份

498,149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彭和平 韩 菁

3.

法律意见书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八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

6007 04 � � � � � �

股票简称
：

中大股份 编号
：

2009- 022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嫌骗取批文的不实报道，本公司慎重声明如下：

本公司对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物产元通）债权纠纷信息不存在任何拒绝、隐匿或

谎报的情形，更不存在任何通过拒绝、隐匿或谎报债权纠纷信息获取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情形。

2008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

2008

年

10

月

14

日签发的《关于核准浙江中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8]1189

号）、《关于核准浙江省物

产集团公司公告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8]

1190

号）。

2008

年

10

月

22

日，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下称：物产集团）将物产元通债权纠纷事项通报本公司。在通

报本公司同时，物产集团还向本公司确认，物产元通前期准备和落实的各项保全和防控措施较为有力、有利

和高效，且已经将风险基本锁定，本次债权纠纷风险已可有效控制，并不会对物产元通资产造成重大损害，

不会对物产元通持续运营构成重大影响。 此外，物产集团还确认，物产元通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诉讼不涉及

物产元通的汽车销售和后服务主业，物产集团所作出的相关承诺不因本次诉讼及或有风险而调整。

2008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发布

"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物产元

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诉讼情况的公告

"

申请，并于

2008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指定媒体上刊登。

综上所述，本公司董事会在

2008

年

10

月

22

日接获物产集团通报的物产元通债权纠纷事项后，及时向

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公告义务。 本次债权纠纷不会导致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

遭致损害，亦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08 月 11 日


